“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转化动态跟踪统计表”
填表说明

高转项目动态跟踪统计工作是了解项目单位成果转化进程的重要依据，各项目认定单位必须按要求及时认真填报，填报前仔细阅读本说明。
1、“统计表”每年填报1次（为全年内容，一般在次年1、2月填报）；
2、填报内容为经认定的高转项目及其承担单位的相关数据，高转项目动态跟踪统计表（非财务类）由技术部门填报，每个项目填报1份；高转项目动态跟踪统计表（财务类）由财务部门填报，每个项目填报1份；企业经营情况跟踪表由每个承担单位总的填报1份；
3、本次填报为2012全年度内容。填报注意金额单位为：“万元”或“万美元”，系统默认小数点2位。
4、本“统计表”包括小巨人工程计划的统计指标，事关今后小巨人工程计划项目单位的验收，请不要填错数据。
企业经营情况跟踪表：

1、企业性质：反映2012年高转项目承担单位经济成分构成情况。当年变更企业性质的，勾选“是”变更企业性质，并一定要在下拉菜单“国有、集体、私营或民营、股份制、外商独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其他”八个选项中勾选。对于以往统计中出现的“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联营”等要求根据企业税务登记证登记注册类型重新填写。 

2、当前企业总人数、其中技术人员人数等：反映至2012年12月31日企业人员总数和技术人员数。往年认定项目由系统自动显示历史数据，如果当年人数有增减，请手动修改。 

3、当前（或增资后）注册资本（万元）、其中无形资产入股金额（万元）：反映当前注册资本和无形资产入股情况。由系统自动显示历史数据，在2012年内注册资本如有增减，可手动变更；无形资产入股金额（万元）不能等于或超过注册资本。

4、当前企业是否是上市公司：对于上市的高转项目承担单位，希望以此获得相应案例信息，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尚未公开时以“0”填报，并在“对成果转化的建议或情况说明”栏中备注，当财务数据公开时需修改数据再提交。

5、近三年企业研发费支出情况（万元）：体现企业对该转化项目的持续创新，也反映企业开发的力度。其中：2010年企业研究开发费支出额（万元）由系统自动显示，反映转化项目的历史记录，也给企业填报2011年、2012年度研发费支出以提示；经税务部门认定的2011年研究开发费支出额（万元）对照参考2011年度统计数，按照税务部门已经确定的数据填写；企业估计2012年研究开发费支出额（万元）是企业自己对2012年研发费支出的估计数。
6、企业知识产权状况：指本企业当前拥有已授权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软件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植物新品种的知识产权总数，以及2012年新增数。2012年认定项目将本企业当前拥有的知识产权情况全部填写至2012年新增栏。
7、企业已获企标备案数、企业参与国家或行业标准制定数：反映在2012年企业生产规模化程度与行业地位。
8、当前主要产品：由系统自动显示历史数据，如果当年主要产品经营有变化，可手动调整修改。
9、近三年企业总体经营情况（万元）：指2010、2011和2012年度企业全部的总收入、净利润总额、纳税总额（指企业税费总额）。其中“2010年”和“2011年”两列由系统自动显示历史数据，不能修改，如果空白则必须填报（例如第一次认定的项目单位）。数据制约关系：总收入 ＞ 净利润总额 + 纳税总额，总收入 ≥ 项目产品销售额。系统显示金额单位为“万元”，保留小数点2位，要求企业填报时必须注意。
要求：
a.总收入（万元）＞ 净利润总额（万元）+ 纳税总额（万元），且≥0。

b.净利润总额（万元）＜ 总收入（万元）,可以≤0，当出现负数时必须加“-”号。

c.纳税总额（万元）＜ 总收入（万元），且≥0。

10、当年总资产（万元）、当年负债（万元）：指的是到2012年12月底账面上的企业总资产和负债总额，当年总资产必须＞0。当年负债是一个负数，不可以再加“-”号。
11、主营业务收入（万元）、产品销售收入（万元）、其它技术性收入（万元）、固定资产净值（万元）、流动资产（万元）、流动负债（万元）、所有者权益（万元）、出口总额（万美元）：系统显示金额单位为“万元”，保留小数点2位，要求企业填报时必须注意数据制约关系，不要自相矛盾。

12、注册商标总数、其中获得商标情况：指获得工商批准并在有效期内的企业注册商标。
13、当前企业是否归属孵化器/科技园区管理：主要指市级的“一区八园”，由系统提供下拉菜单选项，包括：张江高科技园区（张江核心园）、金桥现代科技园、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上海大学科技园区、青浦中纺科技城、嘉定高科技园区、紫竹科学园区、杨浦科技园区，其他园区。一旦勾选“是”，就必须选其中一个。
14、目前企业承担国家/地方科技计划总数、其中国家级科技计划数、其中市级科技计划数：如果没有，请填“0”。
15、企业认定情况：包括2012年内通过认定，并且签署计划任务书，或合同，或得到通知文件的高新技术企业、“小巨人”工程企业、创新型企业、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企业技术中心、工程（技术）中心、博士后流动站。
16、企业/产品认证：反映企业管理水平情况。一旦勾选“是”，就必须选其中一个。勾选“其他行业特殊认证”项的必须填写该项认证的具体名称。

17、创新激励机制：指技术折股（把技术折合成企业股份邀技术人员入股）、股权出售（优惠出售股权给有功人员）、奖励股权（奖励有功人员股权）、技术奖励与分成（以产品销售提成奖励技术人员）、薪酬、奖金与福利。
18、成果转化政策享受情况：指2012年内是否享受到2011年度税收返还及金额（万元）、贷款贴息金额（万元）、人才引进数（人）、职称评定数（人）。
（如有遗漏或未填，将无法完成填报提交，系统将提示未选、未填项。）
高转项目动态跟踪统计表（非财务类）
1、单位名称、项目编号、所属领域、项目名称：系统自动显示（企业更名需办理更名手续，并且换证）。

2、现项目负责人姓名：由系统自动显示，放开手动修改，如果项目负责人有变动，必须更改“手机”和“Email”。

3、项目现处阶段：对照本项目申请报告反映本项目当前发展情况进行单选。
4、项目知识产权状况：指本项目当前知识产权情况，包括发明专利、实用新型、软件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植物新品种的原有申请或授权及新增申请或授权。
5、项目立项情况（本项目认定前后曾获国家和上海市的科技立项）：指本项目曾获国家和上海市的科技立项，一旦勾选就必须填写项目名称和年份。其中“国家级其它科技立项”、“上海市级其它科技立项”，包括科技部或科委、经信委、发改委等政府部门的立项；立项年份点击下拉菜单选项；“资助金额（万元）”一栏，没有资助请填写“0”。
6、项目获奖情况：指本项目曾获国家级和上海市级的科技进步奖、创新发明奖，获得奖状或证书的。一旦勾选就必须填写项目名称和年份。
7、产学研合作情况：反映本项目技术支撑情况，以本项目认定之时或新签署的与本项目内容相关的协议为准，其中“主要合作高校和科研院所”为下拉菜单选项，单选：上海市高校、上海市科研院所、国家在沪科研院所、外地高校和科研院所。一旦勾选“是”就必须选其中一个。
8、本项目产品采标情况：反映本项目产业化水平和发展进程。以本项目认定之时或新执行的经技术监督局备案的标准为准，单选：国际标准、国外企业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企业标准。一旦勾选“是”就必须选其中一个。
9、企业当前对该项目的投入最关注哪个方面：请示企业主要领导按实际情况单选：“维护市场，服务客户”、“追求产品质量，提高性价比”、“寻找商机，开拓市场”、“推动技术创新”。如果有情况需要说明的，请写在下面的“需要说明的情况（不多于2000字）”中。
10、该项目是否有同类或替代产品，竞争程度如何：请示企业主要领导按实际情况单选：“有，非常强烈”、“有少量，市场正在形成中”、“几乎无，少量用户试用”、“无，本项目产品有待市场接受”。如果有情况需要说明的，请写在下面的“需要说明的情况（不多于2000字）”中。

11、该项目当前的商业化程度如何：请示企业主要领导按实际情况单选：“商业化程度较高”、“商业化程度中等”、“商业化程度较低”、“已有研究成果，但商业化困难”、“处于研究阶段”。如果有情况需要说明的，请写在下面的“需要说明的情况（不多于2000字）”中。

12、该项目所处的市场或行业的成熟度评分分值：请根据市场或行业的成熟度不同阶段直接打分，打分分值在分值区域内选取（范围：0≤X≤20，没有小数点）：
	市场或行业的成熟度
	潜在
	萌芽
	初期
	成熟

	分值区域
	0～5分
	5～10分
	10～15分
	15～20分


13、该项目当前的商业化阶段评分分值：请根据项目自身发展的商业化不同阶段直接打分，打分分值在分值区域内选取（范围：0≤X≤20，没有小数点）：
	项目发展的商业化阶段
	研究
	开发
	商业化
	产业化

	分值区域
	0～5分
	5～10分
	10～15分
	15～20分


14、需要说明的情况（不多于2000字）：不作为必填项。
（如有遗漏或未填，将无法完成填报提交，系统将提示未选、未填项。）
高转项目动态跟踪统计表（财务类）
1、单位名称、项目编号、所属领域、项目名称：系统自动显示（企业更名需办理更名手续，并且换证）。
2、2012年认定项目生产经营情况：包括在2012年内本项目产品的“当年项目已投资金（万元）、项目产品销售额（万元）、项目出口额（万美元）、项目毛利润（万元）、项目纳税额（万元）。

1、其中：“当年项目已投资金（万元）”是针对本项目研发、生产和技术改造等的全部投入，目的了解项目投入成本与成果转化效果（销售）之间的关系，其≥0。
2、根据企业填报“项目出口额（万美元）”和“使用汇率（例如：6.25）”。系统自动显示“折合人民币（万元）”。项目出口额折合人民币≤项目产品销售额。
3、“项目纳税额（万元）”指该项目全年实际缴纳的税费总额。

4、系统自动显示“（上年度企业填报数xx万元）”，作为企业填报本年度数据的参考，避免出错。
5、系统显示金额单位为“万元”，保留小数点2位，要求企业填报时必须注意。

6、数据制约关系：项目产品销售额＞项目毛利润，项目毛利润=项目净利润+项目纳税额，项目产品销售额≤企业总收入。
要求： 
a．项目产品销售额（万元）＞项目毛利润（万元）、＞项目纳税额（万元），且≥0。

b. 折合人民币（万元） ≤ 项目产品销售额（万元）。

c. 项目毛利润（万元）＜ 项目产品销售额（万元）,可以≤0，当出现负数时必须加“-”号。 

d.项目纳税额（万元）＜ 项目产品销售额（万元），且≥0。
3、成果转化政策享受情况：反映在2012年内每个认定项目的政策实际享受、政策兑付的情况，由于有的企业有多个项目认定，而财政退税可能只有一个总数，无法按照每个项目分清楚，所以在“高转项目动态跟踪统计表（财务类）”表中只要求点击“是”或“否”。如果有情况需要说明的，请写在下面的“需要说明的情况（不多于2000字）”中。
4、该成果是否作为无形资产入股：以2012年工商局办理完成无形资产入股手续为准。

5、需要说明的情况（不多于2000字）：不作为必填项。
（如有遗漏或未填，将无法完成填报提交，系统将提示未选、未填项。）

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
项目认定部
                                                        2013年1月

